附表九

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（样本）

 
（   ）年第  号
（申请人姓名或名称）：
本机关于  年  月   日受理了您（单位）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具体见《登记回执》（   ）第  号。      

经查，您（单位）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现将结果向您（单位）通报。

  如果您（单位）认为以上回复意见侵犯了您（单位）的合法权益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告知。

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发文机关署名、印章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月  日
（本凭证一式两联，第一联存卷备查，第二联送当事人。）  
